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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是重要的战略性资源。然而，我国在稀土资源开采和

管理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经营方式粗放、资源过量开

采、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和资源浪费严重等，严重影响了我国稀

土战略资源的安全和稀土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为进一步理

顺稀土资源产品的价税关系，更好地发挥税收调节功能，国务

院批准从 圆园员员年 源月 员日起，对稀土资源税进行了调整，轻

稀土 远园元/吨，中重稀土 猿园元/吨。然而，单一资源税调整还

远不能达到促进稀土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保护生态环境、遏

制过度开采和资源浪费的目标，还必须加快稀土矿产资源补

偿费改革，使资源税和补偿费各行其职、相得益彰。

一、稀土资源税费征收情况

1援 补偿费征收情况。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行政管理部

门按照《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国务院 150号令）以

及《关于执行“冶金采、选、冶联合企业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标

准”问题解释的函》（地函［1994］276号）的规定，对采矿权人

包钢（集团）公司铁矿石原矿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但并未对

铁矿石原矿中的共生稀土资源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2011年

之前，铁矿资源补偿费由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负责征收，

现由国土资源厅委托包头市国土资源局征收，包钢（集团）公

司按季度申报交费。

江西省赣州市对稀土资源补偿费的征收始终坚持据实计

费、属地征收的原则，由县级矿管局直接向本县稀土分公司征

收，计征对象为混合氧化稀土，计征方式按混合氧化稀土的销

售收入从价分步计征。

2援 资源税实际征收情况。2011年 4月 1日前，按照 1993

年财政部发布的《资源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法［1993］43

号）对稀土征收资源税。从 2011年 4月 1日起，则按照《关于

调整稀土资源税税额标准的通知》（财税［2011］22号）统一调

整全国稀土矿原矿资源税税额标准。根据通知，调整后的税额

标准为：轻稀土，包括氟碳铈矿、独居石矿，60元/吨；中重稀

土包括磷钇矿、离子型稀土矿，30元/吨。开采与铁矿共生、伴

生的氟碳铈矿、独居石矿等稀土矿，除征收铁矿石资源税外，

按通知规定税额标准征收稀土资源税。

目前，在包头白云鄂博矿区，开采与铁矿共生、伴生的氟

碳铈矿、独居石矿等稀土矿，除征收铁矿石资源税外，还要按

规定税额标准征收稀土资源税。

为认真落实稀土资源税政策，赣州市人民政府网下发了

《赣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认真落实稀土资源税政策的通知》（赣

市府字［2011］197 号），明确规定：“统一全市稀土精矿对原

矿的计税折算比”，“对纳税人不能准确提供销售数量或移送

使用数量的，寻乌县按 1:900的折算比计征稀土资源税，其他

各县（市、区）按 1:1 200的折算比计征”稀土资源税。

二、稀土资源补偿费征收存在的问题

1援 资源成本缺失，损害国家权益。长期以来，包钢（集团）

公司将其选铁后的矿浆出售给其控股的内蒙古包钢稀土（集

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00111）（简称“包钢稀土”）。对于双

方之间关于稀土矿浆的关联方交易，包钢（集团）公司一直采

取与包钢稀土每 3年签订一次关联方交易协议的方式执行，

14年来关联方交易价格只进行过一次调整。2011年，包钢稀

土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年重新

确定稀土矿浆供应定价模式的议案》，双方拟从 2012年起改

变现行固定的稀土矿浆定价方式，采用新的定价体系。

包钢（集团）公司稀土资源虽是铁矿的副产品，但却早已

形成销售收入，内蒙古自治区却一直未对其稀土资源征收矿

产资源补偿费。很明显，这不利于资源损耗成本的补偿。

2援 资源税税额调整调控效果有限。自今年调整稀土资源

税税额标准后，税收大幅度增长。然而，不可忽视的问题是，资

源税属于地方税种，其使用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并不能完全体

现“取之于稀土，用之于稀土”的原则，对于解决稀土开采过程

中造成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所起的直接作用不大。

再就是资源税对原矿从量计征的设计不够科学，由于矿

山品位有所差别，容易造成“采大弃小、采富弃贫”问题，无法

实现国家对矿山企业浪费资源的约束和对节约资源的鼓励，

不利于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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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国稀土资源管理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税费制度设计不够科学，实行对原矿从量计征的税费制度，容

易造成“采大弃小、采富弃贫”问题；补偿费费率较低且未与企业业绩挂钩，难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为此，本文提出建议：在

推动稀土资源税费制度调整的同时，还必须加快矿产资源补偿费改革、修改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制度、推动补偿费费

率调整与企业业绩挂钩、改变补偿费中央地方分成比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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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援 分成比例对地方政府缺乏吸引力。新形势下，随着矿

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以及矿业权有偿使用逐步实施，矿业权

价款收入大幅提高。与价款实施 2颐8分成相比，现行矿产资源

补偿费为中央与地方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其中：中央与省、直辖

市 5颐5分成，中央与自治区 4颐6分成，且分成返还时间较长，这

导致各级地方政府对维护和保障国家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的

积极性不高。与此同时，随着矿业权“价款”扩大化，地方政府

进而越权擅自额外征收“矿产资源有偿使用费”、“煤炭价格调

节基金”等，不少地方政府凭借对矿产资源的实际控制与中央

博弈，致使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被肢解，难以落实。

4援 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与企业业绩脱钩。国务院 150号

令颁布十多年来，我国矿产品价格水平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而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始终未作调整。近两年来，稀土矿产品

价格直线上涨，补偿费费率长期固定不变和明显偏低，其结果

是：淤低水平补偿费费率降低了开采成本、扩大了利润空间，

导致对矿产资源过度开采，由此造成我国矿产资源极大浪费，

加剧我国矿产资源的稀缺程度，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于高利润率刺激各种投资主体纷纷涌入矿业领域，加剧了矿

业市场的无序竞争，导致开发秩序的混乱、滥采乱挖现象严重

和安全事故频发；盂把本来应该以矿产资源补偿费形式归国

家所有的矿产资源收益，以利润的形式或消费者剩余的形式

转移到了开发商或最终产品使用者手里，使矿产资源的国家

所有权不能完全实现，造成收入分配关系的扭曲。

三、几点建议

1援 修改国务院 150号令，增加有关共生、伴生矿补偿费

征收条款。随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矿山

企业综合开发利用矿产资源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为努力实现

经济效益最大化，越来越多的矿山企业在全力开发利用主矿

种的同时，开始加强对共伴生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原地质矿

产部对湖北省地矿局《关于共伴生矿产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

问题的请示》的批复（地函［1994］276号），虽对共伴生矿产征

收补偿费作出相关规定，但只是部门文件，权威性不高。

鉴于国务院 150号令颁布以来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建议

对其进行修改，增加“有关共伴生矿补偿费征收条款”方面的

内容，具体有以下几点：淤采矿权人将共伴生矿产品销售给

非采矿权人的独立选矿厂或选冶（加工）企业，应该对选矿产

品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于对于共伴生矿补偿费的缴纳，要根

据矿种单独核算；盂开采利用未达工业品位的矿产资源，各地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实施减免补偿费优惠政策。

2援 对包头稀土开征补偿费，维护国家所有者权益。

（1）确定征收对象。包头白云鄂博矿区两个采矿权（白云

鄂博铁铁矿、白云鄂博铁矿西矿）的采矿权人都是包头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包钢（集团）公司每年开采白云鄂博矿

石 1 200万吨，将选矿后的矿浆约 300万吨出售给包钢稀土

公司，其余稀土被排入包钢（集团）公司尾矿库中。包钢稀土公

司生产的稀土产品一部分按照指令性计划进行销售，剩下部

分进行收储。因此，稀土资源补偿费征收涉及正在开采稀土资

源、尾矿坝和已储备稀土资源三部分。

（2）明确缴纳主体。包头稀土资源补偿费本应由采矿权人

包钢（集团）公司缴纳，但因其主要是以铁矿采、选、冶为主，其

稀土资源主要卖给包钢稀土公司进行后期选矿、冶炼、分离

等经营活动，其自身已不是稀土经营活动的主体，因此稀土资

源补偿费应由包钢稀土公司按精矿进行缴纳。

（3）细化征收方式。考虑到企业负担，尾矿坝稀土资源可

待利用后征收；储备稀土资源待销售后，扣除冶炼成本、利润

后按照一定计价系数计算精矿的销售收入作为征收基数。对

于正在开采的稀土资源，应以包钢（集团）公司每年出售给包

钢稀土矿浆折合成稀土精矿（50%品位）为计征对象。

3援 稀土费率与企业业绩挂钩，控制采选企业利润。为控

制采选企业利润，稀土费率应与企业业绩挂钩。以南方离子型

稀土矿为例，根据 2003 耀 2009年稀土矿山企业平均销售利润

和全国采选企业平均销售利润率，经初步测算，离子型稀土资

源补偿费费率调整区间为 4% 耀 10%，基本费率为 4%。为使矿

产资源补偿费费率调整体现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建议采用以

下公式计算离子型稀土补偿费费率：

离子型稀土补偿费费率=4%+销售利润率
10

伊100%

式中：4%为基本费率；企业理论利润率设定为 60%，则补

偿费费率调整理论区间为 4%耀10%。

目前离子型稀土精矿对原矿的计税折算比为 1颐1 200，原

矿按 30元/吨计算，则精矿为 3.6万元/吨。现在稀土精矿价

格大概在 50万 耀 60万元/吨，每吨精矿资源税所占比例为 6%

耀7.2%。倘若补偿费费率区间调整为 4%耀10%，则每吨精矿资

源税费所占比重为 10%耀17.2%，企业可以承受。

4援 改变中央地方分成比例，调动地方征收资源补偿费的

积极性。目前，我国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虽然较低、征管制度

又明显存在缺陷，但要改变，阻力很大，其原因有：一是矿山企

业往往把矿产资源补偿费当成一般性行政收费，思想认识还

没有到愿意交费的程度，其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必然

反对费率提高。二是相对资源税全部归地方所有来说，补偿费

采取 4颐6或 5颐5分成制，且数额较小，地方政府所得实惠不大，

因而对补偿费改革动力不足。三是税务部门认为，国土资源行

政执法队伍庞大，存在截留挪用、征收效率较低等问题，应该

取消矿产资源补偿费。

基于上述分析，为加快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调

动资源原产地地方政府、广大群众珍惜资源和保护资源积极

性，笔者建议适当提高矿产资源补偿费分配地方分成比例，增

加地方政府的补偿所得，为资源型城市转型、资源所在地地质

环境保护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提供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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